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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捐贈文件 

書面審查陳核 

(受理單位) 

院本部 

陳報上級機關 

(秘書室) 

上級 

機關 

財物點交 
(受理單位) 

A 
 

受理單位協助捐助者填寫捐

助意願表或取得捐贈者同意

捐贈之意思表示文件。 

同意 

受理單位視情形頒感謝

狀(函)、捐贈儀式。 

(財產) 

(物品) 

同意 

不同意 

不同意 

如受贈財物有糾紛、附有負

擔或使用用途，或不符合主

管業務需求者，受理單位應

予婉拒，並將不予接受捐贈

理由，告知捐贈人。 

簽會(秘書室、政風室、主計室) 

 

本院受贈之財產，由秘

書室陳報輔導會核定並

副知總院 

附件二、臺南分院接受各界捐贈財物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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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訪價 

開立收據 

(受理單位) 

填製財產增加單，送

財產管理單位 

 

登帳列管 

(財產管理單位、主計室) 

 

公開徵信 
(受理單位、主計室、社

工室) 

 

陳報上級機關備查 
 

(主計室) 

受理單位每季將捐贈財產及

物品清冊送主計室彙整呈核

後，由社工室公告於本院網

站「公開徵信透明專區」 


